
三星财产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
女性特定疾病保险 2025A 版

费率表

一、基准保费（不含税）

单位：元

年龄（周岁）
女性特定疾病保险

责任（必选）

女性原位癌保险

责任（可选）

女性特定手术保险

金责任（可选）

18-24 3.64 9.00 1.67

25-29 7.70 18.90 6.67

30-34 13.80 29.70 15.00

35-39 21.40 36.90 31.67

40-44 30.41 43.20 51.67

45-49 36.73 47.70 70.00

50-54 42.90 51.30 75.00

55-59 46.62 54.00 71.67

60-65 39.53 56.70 71.67

66-70* 36.41 56.70 103.33

71-75* 39.11 56.70 71.67

76-80* 36.47 56.70 63.33

注：以每人民币 10,000 元保险金额为计算单位；*为可接受不间断重新投保的年龄。

二、 核保调整系数

1、女性特定疾病调整系数（仅适用于女性特定疾病保险责任）

女性特定疾病范围及限额 调整系数

选择承保的疾病少于条款列明的女性特定疾

病且对部分疾病设置了分项赔付比例
[0.60，0.80）

选择承保的疾病少于条款列明的女性特定疾

病、或者对部分疾病设置了分项赔付比例
[0.80，1.00）

选择承保的疾病等于条款列明的女性特定疾

病、且未设置分项赔付比例
1.00

2、女性特定原位癌疾病病种调整系数（仅适用于女性特定原位癌保险责任）

女性特定原位癌疾病病种 调整系数

选择承保的原位癌疾病少于条款中列明的原

位癌疾病
[0.70，1.00）

选择承保的原位癌疾病等于条款中列明的原

位癌疾病
1.00

3、等待期调整系数

等待期（天） 调整系数



0 1.40

30 1.25

60 1.10

90 1.00

4、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调整系数

被保险人健康状况 调整系数

健康风险较低 [0.70，0.90]

健康风险一般 (0.90，1.00]

健康风险较高 (1.00，1.30]

注：根据被保险人的健康情况、健康意识和生活作息方式等因素由核保人综合评估。

5、被保险人女性疾病家族史调整系数

被保险人女性疾病家族史 调整系数

有 1.30

无 1.00

6、被保险人职业风险调整系数

被保险人职业风险 调整系数

低 [0.70，0.90]

中 (0.90，1.00]

高 (1.00，1.30]

注：根据被保险人的职业类别细类进行风险的区分。低风险职业指管理、科研类等；中风险

职业指一般体力劳动职业如餐饮、缝纫等；高风险职业指较重体力劳动职业如加工制造、建

筑、交通、冶金、石油开采等。

7、被保险人体检情况调整系数

被保险人体检情况 调整系数

每年开展一次定期体检 [0.70，0.90)

每两年开展一次定期体检 [0.90，1.10)

未做定期体检

或定期体检频率低于每两年一次
[1.10，1.30]

8、被保险人所处环境风险状况调整系数

被保险人所处环境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

风险较低 [0.60，0.90]

风险适中 (0.90，1.10]

风险较高 (1.10，1.40]

注：根据被保险人所处环境的空气质量、水污染情况、健身设施等因素对被保险人所处环境

进行综合判断。

9、预期/经验赔付率调整系数

预期/经验赔付率 调整系数



30%及以下 [0.50，0.70]

30%（不含）-50%（含） (0.70，0.90]

50%（不含）-65%（含） (0.90，1.00]

65%（不含）-80%（含） (1.00，1.30]

80%（不含）-100%（含） (1.30，1.60]

100%以上 (1.60，1.90]

10、销售渠道调整系数

销售渠道 调整系数

直销渠道 [0.70，1.00)

中介渠道 [1.00，1.30]

11、渠道风险管理水平调整系数（适用于中介渠道业务）

渠道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

渠道风险管理水平较好 [0.70，1.00]

渠道风险管理水平一般 (1.00，1.30]

注：根据渠道规模、资质、历史经营情况等因素由核保人综合评估。

12、家庭成员投保人数调整系数

家庭成员投保人数（人） 调整系数

1 1.00

2 0.95

3 及以上 0.90

注：考虑每个家庭有多名成员进行投保时，有较低的逆选择风险和获取成本。

13、保险期间调整系数

保险期间（个月） 调整系数

1 10%

2 20%

3 30%

4 40%

5 50%

6 60%

7 70%

8 80%

9 85%

10 90%

11 95%

12 100%

注：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。

三、保险费计算公式

1、保险费（不含税）



总保险费（不含税）= ∑各项责任保险费

其中：

女性特定疾病保险责任保险费 = 适用的基准费率 × 女性特定疾病保险责任保险金额

× 适用的核保调整系数

女性原位癌保险责任保险费 = 适用的基准费率 × 女性原位癌保险责任保险金额 ×

适用的核保调整系数

女性特定手术保险金责任保险费 = 适用的基准费率 × 女性特定手术保险金责任保险

金额 × 适用的核保调整系数

2、保险费（含税）

总保险费（含税）=总保险费（不含税）×（1+当前适用的税率）

费率表使用说明：

1、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。

2、各调整系数相关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，该系数取 1.00。

3、调整系数无对应数值或不在上述费率表范围内的，应根据上述费率表采用插值法予以确

定。


